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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章 

法規調和 

第 25.1條：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 

適用法規措施係指經各締約方依第 25.3條（適用法規措施之

範圍）決定適用本章之法規措施；及 

法規措施係指與本協定涵蓋之任何事務有關而一般性適用

之措施，經法規主管機關所採用且其遵循係具有強制性者。 

第 25.2條：一般條款 

1. 為本章之目的，法規調和係指將良好法規實務運用在法

規措施之規畫、設計、發布、執行與檢視之過程，以加速達

到國內政策目標，以及提升法規合作之跨政府努力，以促成

該等目標，並促進國際貿易及投資、經濟成長與就業。 

2. 全體締約方確認下列項目之重要性： 

(a) 透過便利全體締約方間新增貨品及服務貿易及新增投

資之法規調和，維持並提升本協定之效益； 

(b) 各締約方均有主權權利決定其法規優先順序，並在該

締約方認為妥適之層級建立及執行法規措施以落實該

優先順序； 

(c) 法規於達成公共政策目標所扮演之角色； 

(d) 於發展法規措施時，將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納入考量； 

(e) 發展全體締約方間之法規合作與能力建構。 

第 25.3條：適用法規措施之範圍 

各締約方應儘速，至遲不得晚於本協定對該締約方之生效日

後 1年內，決定並公布其適用法規措施之範圍。於決定適用

法規措施之範圍時，各締約方應將大部分法規納入為目標。 

第 25.4條：協調與檢視程序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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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體締約方咸認在法規措施形成之過程中，透過增加跨機

關協商及合作之國內機制，可促進法規調和。因此，各締

約方應努力確保其具備能促進有效之跨機關合作及能檢

視適用法規之措施草案之程序或機制。各締約方應考慮為

此目標建立並維持一全國性或中央協調機關。 

2. 全體締約方瞭解雖然第 1項所指之程序或機制可能因締約

方之各別情況（包含不同發展程度及政治及制度架構之差

異）而有不同，但該等程序或機制應均具有下列功能： 

(a) 檢視適用法規措施之草案，以確定於何種程度內該等

法規措施之發展過程遵循良好法規實務，包括但不限

於第 25.5條（核心良好法規實務之實施）所列者，並

基於該檢視提出建議； 

(b) 強化國內機關間協商及協調，以辨認潛在重疊及重複

及避免造成機關間不一致之要求； 

(c) 對整體性之法規改善提出建議；及 

(d) 就法規措施檢視、任何整體性之法規改善提案，及任

何第 1項所稱之程序或機制修正之更新，為公開之報

告。 

各締約方應一般性地製作包含上述程序或機制之說明之文

件，並對大眾公開該等文件。 

第 25.5條：核心良好法規實務之實施 

1. 為協助設計最能達成該締約方目標之措施，各締約方應廣

泛地鼓勵相關法規機關，在符合其法規情形下，在研擬適

用法規措施時，如該締約方已建立經濟影響或其他法規影

響門檻，針對超過該門檻之適用法規措施草案進行法規影

響評估。法規影響評估得包含一定範圍之程序，用以決定

可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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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到全體締約方因其制度、社會、文化、法律及發展情

形之差異可能造成特定法規作法，締約一方進行法規影響

評估時應該（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a) 評估法規草案之必要性，包括問題本質及重要性之描

述； 

(b) 檢討可行之替代方案，雖然瞭解某些成本及效益係難

以量化或貨幣化，但在可行且符合法規之範圍內，應

包括其成本及效益之檢討，例如涉及之風險及分配之

影響； 

(c) 說明認為所選取之替代方案可以有效率之方式達成政

策目標之理由，於適當情形下，包含引用其成本效益

分析及其風險管理可能作法；及 

(d) 以法規機關於其權限、授權或資源範圍內最合理可得

之既存資訊，包含相關科學、技術、經濟或其他資訊，

為評估之依據。 

3. 締約一方進行法規影響評估時，得考量法規草案對中小

企業之潛在影響。 

4. 各締約方瞭解某些法規措施係處理技術議題，需要相關

專業方能理解並執行之，但仍應確保新適用法規措施係

以簡明之文字書寫，且係清楚、有條理、組織良好且易

於理解。 

5. 各締約方應依其法規，確保相關法規機關提供新適用法

規措施資訊予公眾，並在可行之情況下，提供線上資

訊。 

6. 各締約方應自訂合理週期檢視已執行的適用法規措施，

是否有修正、簡化、擴大或廢止之必要，以使該締約方

之法規制度更有效達成其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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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締約方應自訂合理方式，並在符合其法規之情形下，

就合理預期其法規機關將於未來 12個月內發布之適用

法規措施，提供年度公告。 

8. 各締約方在適當且符合其法律之情況下，應鼓勵其相關

法規機關於研擬適用法規措施時，參酌其他締約方之法

規措施及國際、區域及其他場域之相關發展。 

第 25.6條：法規調和委員會 

1. 全體締約方茲設立一法規調和委員會（「委員會」），由全

體締約方之政府代表組成。 

2. 本委員會應考慮與本章執行及運作有關之議題。本委員會

亦應考慮就本章所涵蓋議題及本協定其他章節所涵蓋與

法規調和相關議題，提出未來的優先事項，包括可能的部

門別倡議與合作活動。 

3. 在提出未來的優先事項方面，本委員會應考量依本協定成

立之其他委員會、工作小組與任何其他附屬機構之活動，

且應與其協調以避免活動之重複。 

4. 本委員會應確保其法規調和之工作於其他相關場域所進

行中之倡議外提供價值，且應避免削弱或重複該等努力。 

5. 各締約方依據第 27.5條（聯絡點）規定執行本章時，應依

另一締約方之請求，指定並告知聯絡點以提供資訊。 

6. 本委員會應於本協定生效日後 1年內召開會議，此後於必

要時召開。 

7. 本委員會應於本協定生效日後每 5年至少一次考慮良好法

規實務及維護第 25.4.1條（協調與檢視程序或機制）所指

程序或機制之最佳實務之發展，以及全體締約方執行本章

之經驗，以考量是否向執委會提出改進本章條款之建議，

俾進一步提升本協定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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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7條：合作 

1. 全體締約方應合作以促進本章之執行，並使所生效益極大

化。合作活動應考量各締約方之需求，並得包括： 

(a) 與其他締約方交換資訊、對話或會商； 

(b) 與其他締約方包括中小企業在內之利害關係人交換資

訊、對話或會商； 

(c) 培訓計畫、研討會及其他相關協助； 

(d) 加強法規機關間之合作與其他相關活動；及 

(e) 締約方決定之其他活動。 

2. 全體締約方進一步體認，藉由確保各締約方由中央提供法

規措施，可增進締約方之間在法規事務的合作。 

第 25.8條：利害關係人之參與 

本委員會應建立適當機制，提供持續之機會予全體締約方之

利害關係人，以利其提出有關強化法規調和之意見。 

第 25.9條：執行通知 

1. 基於透明化之目的，並為本章合作及能力建構活動之基礎，

各締約方應於本協定對其生效後 2年內並於其後至少每 4

年一次，透過依第 27.5條（聯絡點）所指定之聯絡點，提

交執行情形之通知予本委員會。 

2. 各締約方應於初次提交之通知中，說明該締約方自本協定

對其生效日起已採行之步驟，及其計劃採取以執行本章之

步驟，包括： 

(a) 依據第 25.4條（協調與檢視程序或機制），建立程序或

機制，以促進有效之跨機關協調與檢視適用的法規措施

提案； 

(b) 鼓勵相關法規機關，依據第 25.5.1條（核心良好法規實

務之實施）及第 25.5.2條進行法規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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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保適用法規措施係依據第 25.5.4條（核心良好法規實

務之實施）及第 25.5.5條撰擬及提供； 

(d) 依據第 25.5.6條（核心良好法規實務之實施），檢視適

用法規措施；及 

(e) 依據第 25.5.7條（核心良好法規實務之實施），就預期

適用之法規措施提供年度公告。 

3. 於後續通知中，各締約方應說明其自前次通知以來已採取

之步驟，包括第 2項所載之步驟，以及為落實並改善遵循

本章而計劃採取之措施。 

4. 於考量本章執行及運作之相關議題時，本委員會得檢視締

約一方依第 1項所作之通知。於檢視時，締約方得提出問

題或討論該締約方通知之特定事項。本委員會得以其就某

通知之檢視及討論為基礎，指出協助與合作活動之機會，

俾依第 25.7條（合作）提供協助。 

第 25.10條：與其他章之關係 

本章與本協定其他章間如有不一致之情形，其他章之內容於

不一致之範圍內應優先適用。 

第 25.11條：不適用爭端解決 

締約方不得將因本章衍生之任何事件，訴諸第 28 章（爭端

解決）以進行爭端解決。 

 


